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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2018 年 12月 4 日，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公司”），收

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关联

担保事项的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18】2684 号）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2018年12月4日，你公司发布公告称，拟为持股15.75%的参股公司北京华胜

天成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华胜信息）不高于9,500万元贷款提供无

限连带责任担保，华胜信息其他股东未按股权比例提供担保。持有华胜信息21.67%

股权的股东北京中域昭拓股权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的实际控制人为公司第一大

股东王维航，本次担保构成关联交易。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17.1条规定，

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作进一步核实和补充说明。 

一、根据公告，公司曾多次为控股或参股公司提供超出公司持股比例的担保。

请公司：（1）补充披露最近1年为控股或参股公司提供超出公司持股比例担保的

全部情况；（2）补充说明前述担保是否公平、对等、其他股东没有按比例提供担

保的原因，若担保构成关联交易，应说明提供关联担保的必要性及合理性。 

二、根据公告，截至2017年12月31日（经审计），华胜信息资产负债率为75.98%，

营业收入为66,309.43万元，净利润为4,191.16万元；截至2018年9月30日（未经

审计），华胜信息资产负债率为87.25%，营业收入为30,549.52万元，净利润为

327.49万元。华胜信息收入、净利润大幅下滑，资产负债率不断增高。请公司：

（1）补充披露华胜信息最新一期的现金流量净额、经营性现金流净额、有息负

债总额、一年内到期或需偿还的债务金额及具体偿债安排；（2）结合前述财务数

据，补充说明华胜信息最近一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、资信状况和偿债能力，并充

分披露相关风险；（3）补充披露公司确保担保安全性的具体措施及可行性。 

三、请独立董事就前述担保事项的合理性、是否存在通过关联担保向关联方



输送利益以及其他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进一步发表意见。 

请你公司收函后立即披露本函件内容，并2018年12月7日之前以书面形式回

复我部并予以披露。 

对于《问询函》所提问题，公司将按照要求准备回复文件，并按时履行信息

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年12月5日 


